
职业打假
对净化市场有没有帮助？

“一个事物的产生必然有社会需求在
其中，职业打假正是因为屡禁不绝的假货
而产生的。”我省工商系统一位工作人员
称，“职业打假人”合理运用法律赋予的惩
罚性赔偿规定，主动参与识假、买假、打假，
对于净化市场环境、遏制销售假冒伪劣商
品的行为无疑是有帮助的。

“最直观的结果就是商家守法意识的
提升。”这位工作人员举了个例子：早年食
药监部门开始实施《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
通则》，但是商家实施不怎么到位，一些经
销进口食品的商家都不知道包装上须标出
境内经销商名称等规定。一些“职业打假
人”抓住这些问题投诉举报和索赔，现在商
家的商品管理都变得更加专业和规范，对
新法新规的关注度和执行力越来越高，能
被抓到的“痛脚”越来越少。

杭州市余杭区法院民四庭庭长成文娟
也认为，“职业打假人”的出现对于规范企
业的生产经营行为是有积极意义的。“现在
企业不规范经营、虚假宣传、不当宣传等行
为比比皆是，误导了普通消费者，从而损害
消费者的权益，‘职业打假人’的存在是一
种监督。”成文娟说。

“自201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
于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赔偿规定由退一赔二改为退一赔三后，‘职
业打假人’这个群体愈加庞大。不同于普
通消费者，他们的维权意识强，经验又丰
富，往往能维权成功，在震慑售假商家这方
面，是一般消费者很难比拟的。”浙江金道
律师事务所律师赵青航称。

职业打假该不该规范？

职业打假痛打制假售假商家虽然让人
拍手称快，但也有不少人认为，“职业打假
人”知假买假的营利行为从根本上说，是违
反诚信原则的，容易引发道德风险，扰乱市
场秩序，甚至带来一些不稳定因素。

对此，成文娟也很有感触。她说，经营
者固然应该为其违法违规行为承担法律责
任，但“职业打假人”群体素质却也良莠不
齐，甚至有不少打假行为游走在合法与非
法的边缘，必须加以重视。

比如，有些“职业打假人”组成团队甚
至公司，一旦发现经营者的违规行为，便以

“团队作战”的方式大量购买相关商品，再
进行索赔，使企业不堪重负；还有的打假人
滥用行政资源，为了达到给企业压力的目
的，通过工商、税务、质监、发改委等部门进

行“地毯式”投诉，不仅使得经营者应接不
暇，还浪费了国家资源；而更严重的是，有
的打假人借机以曝光、投诉举报为由向企
业敲诈勒索等，这样的行为已经涉嫌违法
犯罪。“所以如何规范职业打假行为，使其
发挥更多的积极意义，需要进一步探讨。”
成文娟说。

对此，监管部门也有话说。来自消保
委系统的一位工作人员称，国家出台惩罚
性赔偿制度的初衷，就是让所有消费者都
成为监管者，通过惩罚奖励吸引更多人和
假冒伪劣做斗争，从而弥补行政监管力量
的不足。“但现在有这么一个状况：我们接
到的消费维权投诉举报，差不多有六成是
多倍索赔，而这当中有大部分是关于商品
广告、标识标签不规范的情况，真正涉及到
商品质量的反而不多。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是跟职业打假有关，因为这些问题好
找，抓住了就提出索赔。我们被这些投诉
举报牵扯了大量精力，客观上对及时处理
普通消费者正常的诉求是有影响的。”这名
工作人员称。

普通消费者支持不支持？

普通消费者对“职业打假人”的态度又
如何？

在记者随机采访的20位市民中，绝大
多数都对职业打假给出了坚决拥护和支持
的态度。他们认为，既然商家明明知道是
商品存在问题，还要生产和销售，为何不能
通过“知假买假”来打假？“制假售假企业想
要用道德约束‘职业打假人’，首先得用道
德约束自己。虽然‘职业打假人’最终获得
了经济利益，但是同时也让制售假企业付出
了代价。为什么商家都怕‘职业打假人’？
那就是因为，这些人能让不法商家感觉到
痛。只有这样，它们才有可能加强自我约
束。另外，‘职业打假人’也是对监管力量的
一种补充，我是支持的。”市民章女士说。

有受访者想得多一点，比如杭州的史
先生。他曾接触过一些“职业打假人”，他
认为，运用法律赋予的权利打假，本身是值

得支持的，但在他看来，现
在市场上的“职业打假人”，
很多时候，力气没使到刀刃
上。“他们中很多人把主要精
力放在了商品的外包装啊、
标签啊这些上头，对商品本
身的质量，关注度并不高。
怎样抓把柄容易怎么来，怎
样容易索赔怎么来。虽然对
这方面的监督也是好的，但
是没有切中普通消费者的
关切点，这样的打假差了点
劲道。”

采访中，也有个别受访
者明确表示不支持知假买
假，主要理由是认为知假买
假存在恶意占用行政、司法

资源的情形，让真正需要被“关注”的普通
消费者“一等再等”。还有个别受访者称
有些“职业打假人”“见利忘义”，在达到利
益目的即获得经济赔偿后，就立即放弃申
诉举报，并停止向监管部门查办案件提供
线索和证据，“目的不纯，让打假成了一句
空话”。

知假买假合法不合法？

以营利为前提的打假该不该保护，其
实法律界也存在争议。

长期专业办理产品质量纠纷案件的北
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第九
届北京市律师协会产品质量法律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武峰对此持反对意见。

武峰认为，我国法律支持消费者打击
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和故意欺诈等商业行
为，但反对以牟利为目的、非生活消费的索
赔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开宗
明义指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的对
象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
接受服务的人。知假买假就好像是‘消费
碰瓷’，揣着明白装糊涂，并以此获得利益，
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立法宗旨相悖的。”

但在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王永皓看来，无论是否知假买假，都不影响
消费者主张索赔的权利。“尽管是‘知假买
假’，只要他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
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他就是消费者。”

王永皓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规定》第3条的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
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
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
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
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购买者主
张权利并不受限于其是否事先知道商品
存在问题。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送审
稿）》第 2 条十分引人注目。该条规定，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营利为目的
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
不适用本条例。“这引发了‘职业打假人’
和业内人士的关注，或许是从立法层面
否定知假买假和职业打假的合法性。”王
永皓说。

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赵青航则
表示，社会上对“职业打假人”的褒贬，其
实归根结底，是反映了大家对假劣商品
的一种强烈关注。在他看来，尽管“职业
打假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震慑制
售假行为的作用，但其作用毕竟有限。

“真正能够促进消费者提高警觉的，还得
是消保委。作为专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
组织，消保委既有能力去进行市场调查，
又能够站在公益的角度对市场上的假劣
商品提起公益诉讼，并起到良好的宣传教
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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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倩 高敏 王春芳 孙佳丽 汪盼宏 王索妮

“商家卖假货就应该允许人来查！”“以营利为
目的的打假是恶意的，不应该助长职业打假。”一直
以来，“职业打假人”因“知假买假”而备受争议，不
同立场就有不同观点。

尽管职业打假存在不少需规范的问题，但支持
“职业打假人”在法律框架内给予不法商家惩戒的
观点还是占了上风。


